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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83130，发 票 号 码
00052703，声明作废。

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74130，发 票 号 码
07829576，声明作废。

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82130，发 票 号 码
03174839，声明作废。

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82130，发 票 号 码
03174740，声明作废。

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83130，发 票 号 码

03174851，声明作废。
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71130，发 票 号 码
28742119，声明作废。

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82130，发 票 号 码
03174739，声明作废。

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74130，发 票 号 码
14688425，声明作废。

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82130，发 票 号 码
03931156，声明作废。

浙江法制报报业有限公司

遗
失
声
明

本报 2019 年 8 月 16 日第 11
版刊登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虹宇铜业有限
公司、浙江诸暨虹娟纺织有限公
司债权的处置公告，其中公告中
所有的浙江诸暨虹娟纺织有限公
司、浙江虹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应更正为浙江诸暨虹绢纺织有限
公司、浙江虹绢丝绸集团有限公
司。特此更正。

更 正
郑益洪先生：

2017年3月7日，贵方与我司签订合同编号
为BHGJ000081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
贵方向我司租赁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博
卡路18号第3号楼第2层第 209号铺位。年租
金大写：肆万零玖佰伍拾元整，小写：40950元。
贵方需在2019年4月1日支付第二年租金大写：
肆万零玖佰伍拾元整，小写：40950元。现截至
本催款函发函之日，我司财务对账发现贵方尚
拖欠我司商铺租金13800元，物业费2206元，空

调能耗费4663元，合计20669元。为此，我司与
贵方多次进行协商沟通，要求贵方缴纳相应款
项，但贵方一直推诿，现我司正式要求贵方在收
到本通知后十日内支付该笔款项。

以上内容不构成我司对任何权利的放弃，
所有权利均在此予以保留。

此致
顺祝商祺！

浙江博货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1日

催款函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公开转让2个资产包，拟转让债权本金余额 399,089,230.16元及

相应利息，共169户（余额截至2019年5月31日)。
其中资产包1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托处置资产，涉及宁波市玖融通信工程有限公

司等146户，转让债权本金余额 317,038,839.57 元及相应利息；资产包2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的资产，涉及象山福瑞得服饰有限公司等23户，转让债权本金余额 82,050,390.59元及相
应利息。如需了解上述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入淘宝网进入资产处置页面，搜索宁波东海银行点
击资产推介即可查询或与我行联系：

联系人：赵先生
电 话：0574-81872261
特别提醒：
上述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要约或承诺。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1日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营销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8月21日

（2019）浙0212民初11615号
王耀瑶、陈省：本院受理原告张培令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1月5日10时00分
在本院姜山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44号

2019年7月1日，本院依据赵连根申请，裁定受理
温州市珉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浙江
震瓯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市珉恺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温州市珉恺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
10月8日前，向管理人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通信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人恒久大厦
18 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吕林群，电话：
13587864204）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温州市
珉恺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10月15日下午14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市珉恺科技有限公司的
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等。

温州市珉恺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郭
飞林、林泽虎）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
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
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市
珉恺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728号

陶春凤：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及许允叠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0303民初47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120号

温州市利盛箱包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
温州市旺力豪标准件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利盛箱包
配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浙0303民
初51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

审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
2019年12月4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
元法庭第五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728号

胡方敏、胡方蕊：本院受理原告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胡方敏、胡方蕊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730号

汪用波、陈河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汪用波、陈河芳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872号

唐凯：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唐凯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
11月29日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平阳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亿大皮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19年8月15日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
担任温州亿大皮件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亿大皮件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9年10月10日前向温州亿大
皮件有限公管理人(通讯地址和住所地 ：温州市瑞安市
安阳路398号；邮政编码：325200 ；联系人：金紫英、戴
彩省，联系电话：18969732068 、15957765057)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
报债权的，在破产清算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破产清算
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破产清算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
条件行使权利。温州亿大皮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亿大皮件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9年10月15日上午9时
00在平阳县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平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平阳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8月
15日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文昌皮件有限
公司管理人。温州文昌皮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9年10月10日前向温州文昌皮件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和住所地 ：温州市瑞安市安阳路398号；邮政
编码：325200 ；联系人：金紫英、戴彩省，联系电话：
18969732068、15957765057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破产清算
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破产清算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破
产清算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温州文
昌皮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
文昌皮件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9年10月15日上午9时
30在平阳县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8民初1867号

共秋月：本院受理原告叶增丕诉被告洪秋月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无详细地址，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
知书、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传票等。原告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28000元；2、本案的诉讼
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2019
年11月25日14分30分在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8民初1917号

林小敏、雷文建：本院受理原告吴盛坤诉
被告林小敏、雷文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外出无详细地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
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林小敏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3048元；
2、判令被告雷文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并
定于2019年11月29日8时30分在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7民初2734号

肖云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兴安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诉被告刘远备、肖云艺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327民初2734号民
事上诉状副本。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8731号

林慧、黄阿旭：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林慧、黄阿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0382民初8731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裁定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603号

梅建军：本院受理原告仲玉兰与被告梅建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821号

胡文华：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亚星贸易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6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1827号

嘉兴市金马能源有限公司：原告黄金龙与被告嘉
兴市金马能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421民初
182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嘉兴市金马能源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给付原告黄金龙货
款71140元。本案受理费157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2229元，由被告嘉兴市金马能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1593号

海宁市格尔丹服饰有限公司、杨建兴：原告海宁市
海昌盈丰皮草行与被告海宁市格尔丹服饰有限公司、杨
建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0481民初159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海宁市格尔丹服饰有限公司、杨建兴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海宁市海昌盈丰皮草行
货款58003元，并赔偿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58003元
为基数，自2019年2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海宁市海昌盈丰皮草行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6
元，财产保全费1140元，合计2506元，由原告海宁市海
昌盈丰皮草行负担186元，由被告海宁市格尔丹服饰有
限公司、杨建兴负担2320元。公告费600元（原告已预
交），由被告海宁市格尔丹服饰有限公司、杨建兴在判决
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海宁市海昌盈丰皮草行。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宁波沅润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屹融通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沅润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屹融通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

沅润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
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屹融通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沅润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
波屹融通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屹融通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宁波屹融通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沅润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屹融通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8月21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宁波屹融通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人：邵先生，联系电话：13957426783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5月21日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屹融通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 计

债务人名称

宁波洛兹制衣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洛兹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富一桥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亿绫针织机械有限公司

慈溪市大地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希望建材有限公司

慈溪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豪帅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慈溪市五洋毛绒有限公司

舟山市融金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浩驰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伯瑞爵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32548838.57

19999999.78

38690012.78

18000000.00

7000000.00

19998751.24

15000000.00

15925478.00

11194173.00

63499386.89

24702474.42

27918430.00

294477544.68

担保人

宁波洛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洛兹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巨能煤炭有限公司、罗其标

洛兹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洛兹三峡服饰有限公司、罗其标

余姚富一桥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汇尔纳线缆电器有限公司、周燕芬、谢鑫桥

江苏众凯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胡文玲

宁波汉桥博林儿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慈溪市南森铜业有限公司、岑锡范、岑丹、孙建平、岑立桥、陈亚旦、岑望南、余珂青

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王俊杰、王祉絖

慈溪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慈溪市丽车汇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慈溪市名车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慈溪市车之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慈溪市麻雀汇棋牌室、罗利聪、华雪峰

余姚市骏帆工贸有限公司、余姚市航程模具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徐军立、王飞、陈建航、徐丽、陈祖伟、唐瑞新

周月珍、马益明

浙江名捷物流有限公司、王安军、王正才、王红霞、夏汉仁

王红霞、夏汉仁

宁波市中灿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杨兵、黄路路

庄世余 宜兴市盈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庄世余与宜兴市盈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庄世余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宜兴市盈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庄世余
与宜兴市盈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宜兴市盈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宜兴市盈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庄世余联系电话，13957483868
宜兴市盈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961562648

庄世余
宜兴市盈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1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7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宜兴市盈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庄世余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原债权行

广发银行

借款人名称

江苏兴海线缆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7月8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锡136571银授合字第082号

本金

1199.56

利息

681.97

担保人

江苏海盛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山峰电缆有限公司、杨海金、蒋汝妹

单位：人民币万元


